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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擬議決議案小組委員會提出的擬議決議案小組委員會提出的擬議決議案小組委員會提出的擬議決議案小組委員會

背景資料摘要背景資料摘要背景資料摘要背景資料摘要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載述授權政府藉著可從橋樑及隧道收費收取的政府收

入的證券化借入款項的擬議決議案的背景，並概述議員於2004年1月5日財
經事務委員會會議席上提出的主要關注事項。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在 2003至 04年度財政預算案中，政府宣布擬於未來 5個財政年
度將價值 1,120億元的資產出售或證券化，並訂下目標，在 2003至 04年
度籌措大約 210億元。2003年 12月 17日，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下稱 “局
長 ”)作出預告，表示將於 2004年 1月 14日立法會會議席上根據《借款條
例》 (第 61章 )第 3(1)條動議一項決議案，以授權政府將從橋樑及隧道收
費收取的政府收入證券化。有關的建議證券化計劃及擬議決議案的立

法會參考資料摘要於同日發給全體議員。當局於 2004年 1月 5日向財經
事務委員會簡介有關建議。

3. 為回應立法會秘書處法律事務部提出的若干草擬方面的問

題，局長於 2004年 1月 7日取得立法會主席批准，以一個修訂本取代原
決議案。法律事務部信納，修訂本的法律效力與原決議案實質上相同，

並已處理有關的草擬問題。修訂本已隨 2004年 1月 8日發出的法律事務
部報告 (立法會LS28/03-04號文件 )附上。

4. 在 2004年 1月 9日內務委員會會議席上，議員同意成立小組委
員會，研究該擬議決議案。政府當局其後撤回有關於 2004年 1月 14日立
法會會議席上動議該擬議決議案作出的預告。

建議的證券化計劃建議的證券化計劃建議的證券化計劃建議的證券化計劃

5. 建議的證券化計劃架構及指示性條件載於立法會參考資料摘立法會參考資料摘立法會參考資料摘立法會參考資料摘
要附件要附件要附件要附件B。上述架構及指示性條件，會在政府當局聘用執行計劃的安排
人，以及未來數月與規管當局和信貸評級機構進行磋商後予以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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扼要而言，政府會透過全資擁有的特定目的發行人 (下稱 “發行人 ”)，發
行票據或其他財務工具 (下稱 “票據 ”)，而該等票據全部由未來一既定時
段內的未來收益支持。未來收益來自香港仔隧道、海底隧道、青嶼幹

線 (包括青馬大橋、馬灣高架道路及汲水門大橋 )、獅子山隧道、城門隧
道及將軍澳隧道。各批票據的指示性平均年期為 8至 9年。持有該等票
據的投資者，每年或其他期限可獲發以營運上述收費橋樑及隧道所得

淨收入支付的款項。政府將保留上述橋樑及隧道的擁有權，當證券化

年期完結後，政府將恢復對該等橋樑及隧道的收入的所有權利。

6. 由於政府不會就投資者的回報和各收費橋樑及隧道的交通量

作出保證，政府當局預料，安排人及票據的最終投資者或會要求政府

就運作和運輸政策等方面披露相關資料和作出某些承諾。立法會參考立法會參考立法會參考立法會參考
資料摘要第資料摘要第資料摘要第資料摘要第 7(a)至至至至 (f)段及附件段及附件段及附件段及附件 C載列政府當局或需要考慮向投資者作
出承諾的主要範疇。該等範疇包括運輸政策、調整收費風險、政府可

能支付的項目及保險安排。政府當局在確認出售票據的結構的詳情，

以及與規管當局和信貸評級機構完成磋商後，將會就該等事宜作出定

案。

7. 視乎市場情況及與安排人商定的最終架構和條款，政府當局

預期，建議的證券化計劃可為政府帶來最高 60億元的非經常收入。

議員提出的主要關注事項議員提出的主要關注事項議員提出的主要關注事項議員提出的主要關注事項

8. 在 2004年 1月 5日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席上，議員普遍支持擬
議決議案的政策目標。然而，他們對下列事項表示關注：

(a) 政府當局未能提供建議的證券化計劃的細節，例如估計

成本、架構及該計劃的目標投資者、票據的利率及政府

的追索責任等；

(b) 鑒於青嶼幹線仍處於經濟壽命的早期階段，所帶來的收

入不多，將青嶼幹線納入建議的證券化計劃是否恰當；

(c) 當局建議向政府提供一項選擇權，藉票據發行首五年後

提早贖回票據，將海底隧道剔出證券化架構。此項建議

會否減低票據對投資者的吸引力；

(d) 鑒於恐怖襲擊等事件是政府所不能控制的，政府是否有

需要就不可抗力的情況所引致的服務受阻事件直接支付

款項予發行人；

(e) 政府為日後因調整收費導致收費收入減少而向票據投資

者作出補償的做法是否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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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政府可能需要就或會影響有關橋樑及隧道交通流量的交

通政策作出承諾，此舉會否限制政府制定交通政策的權

力；

(g) 透過建議的證券化計劃籌措的收入，會否亦用於支付政

府的經常開支；

(h) 在其他司法管轄區內，類似證券化計劃是否成功；及

(i) 發行債券是否建議的證券化計劃以外另一個可行的方

案。

9. 在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後，胡經昌議員曾於 2004年 1月 6日致
函局長 (立法會CB(1)727/03-04(01)號文件 )，要求政府當局提供更多有
關擬議的證券化計劃的詳細資料。

10. 政府當局就議員在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表示關注的主要事

項及就胡經昌議員的函件所作的回應，已於 2004年 1月 6日隨立法會
CB(1)717/03-04(01)號文件及於 2004年 1月 8日隨立法會 CB(1)735/03-
04(01)號文件送交全體議員。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4年 1月 15日


